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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cc教学案例编写规范体例 

第一部分  内容规范 

MPAcc教学案例用中文撰写，采用国家正式公布实施的简化汉字和法定的计

量单位。 

MPAcc教学案例内容要求完整、准确，层次分明，数据可靠。 

完整的 MPAcc教学案例应当包括案例封面、案例和案例说明书三部分。 

各部分的具体要求如下： 

一、案例封面 

采用教指委指定的统一封面。封面上须填写的内容包括：案例案例名称、专

业领域/方向、适用课程、选用课程、编写目的、知识点、关键词、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二、案例 

MPAcc教学案例的组成部分包括标题、正文、结尾和其他材料。 

1．案例标题 

案例的标题应当采用中性的词语，主要目的是提供给案例使用者分析问题的

素材。可以采用素描型和问题提示型两类。 

素描型题目，没有任何的感情色彩，使人无法窥探到案例的真实目的，通常

采用案例中的企业或者单位的名称作为标题。 

问题提示型题目，在客观的基础上，稍微透露案例的基本信息，如这是一个

什么性质的，发生在哪里，什么时间发生的什么事件等等，便于读者从题目上想

到事件的梗概。 

2．案例正文 

案例正文的首段应当点明地点、时间、单位、主要决策者、关键问题，以便

使用者对案例形成初步的整体印象。首段之后的案例正文应当根据需要分节，每

节可配以小标题，以便层次分明。 

正文是案例的主体。主要是介绍所涉及机构的基本情况及背景，将机构方方

面面的情况层层展开，如历史变迁、组织人事、工作或生产状况、社会环境、以

及未来的前景等。具体究竟交待哪些方面的情况，视案例的目的和教学的需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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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背景资料应当剪裁适度，恰到好处。在正文部分，除了将有关情况交待清楚

以外，要注意情节的生动性描写，制造一些发展高潮，以加深印象，引起使用者

浓厚兴趣。 

3．案例结尾 

案例的结尾是对正文精辟的总结。可以采用启发式的思考题，或者“镜头淡

出”的方式作为结尾。 

4．其他材料 

作为完整的可供教学使用的案例，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要素： 

（1）脚注。对正文中某些技术问题、公式、历史情况等的注释，常以小号

字附于有关内容同页的下端，以横线与正文断开。 

（2）图表。在必要的情况下，图表可插置到正文相关位置，但为了版面简

洁，应把图表布置在专页或篇尾。所有的图表都应编号，设标题，加必要的说明；

而正文中与图表相联系处，则应用括号注明“请参阅附图 X”。 

（3）附录。它的作用跟脚注基本一样，只是由于内容较多、较长，不宜插

附于正文之中。除非案例本身的主题就是属于技术性较强的专业范围，否则过多

的技术性细节描述就不宜插于正文内，从而放入附录，以备分析者必要时参考之

用。 

（4）参考文献。 

总之，案例的编写方法并不一定是按固定的格式编写的。无论怎样去组织素

材编写案例，都应达到这样的目的：案例描述的情节能使人进入“角色”——某

事件领导者的角色，进人“现场”——案例提供的特写情景，面临“问题”——

描述介绍，深层隐含，作决策分析，从中掌握到足够的知识和提高学习使用者的

能力。 

三、案例说明书 

案例说明书，又叫“教学注释”或“教学指导书”，是用来向使用此案例于

教学的教师提供案例正文中未提及的背景信息及注意事项的文件，并无权威的约

束力，仅供教师备课时参考。 

案例说明书主要包括下列项目： 

1．本案例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即通过案例讨论要实现的教学目标。 



 

3 

2．案例讨论的准备工作，即需要学生事先掌握的背景材料，包括理论背景、

行业背景、制度背景等。 

3．案例分析要点，即通过案例分析要解决的知识点。 

（1）需要学生识别的关键问题； 

（2）根据案例相关的知识点提出解决问题的可供选择方案，并评价这些方

案的利弊得失； 

（3）推荐解决问题的方案及具体措施。 

4．教学组织方式，即为了对在课堂上如何就这一特定案例进行组织引导提

出建议。 

（1）问题清单及提问顺序、资料发放顺序； 

（2）课时分配（时间安排）； 

（3）讨论方式（情景模拟、小组式、辩论式等）； 

（4）课堂讨论总结。 

5．其他。 

（1）计算机及视听辅助手段支持； 

（2）建议的板书计划。 

第 1部分至第 4部分为案例说明书的必选内容，第 5部分则可以根据案例编

写的不同目的和具体用途，结合实际情况来加以选择，也可以根据需要适当增加

相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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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格式规范 

中文采用宋体简化汉字，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均应采用 Times New Roman 字

体。 

    一、提交格式 

案例分为两份 word 文件，即案例正文和案例说明书；两份文件分别命名为：

xxx 学校-姓名-案例名称-案例正文/案例说明书；两份文件压缩包命名为 xxx 学

校-姓名-案例名称。 

    二、封面格式 

    1、案例名称：居中，黑体小一号。段落间距：段前空三行，段后空两行，

1.5 倍行距。 

    2、专业领域/方向：在以下五项中选择：财务会计、财务管理、管理会计、

审计、其他。 

    3、专业领域/方向、适用课程、选用课程、编写目的、知识点、关键词、中

英文摘要：  

标题：左对齐顶格，黑体小四号；相应内容：缩进对齐，宋体小四号。 

    三、案例格式 

    1、案例题目：居中，宋体三号加粗。段落间距：段前空两行，段后空一行。 

一级标题：左起空两字符，宋体小三号加粗。段落间距：段前空一行，段后

空 0.5 行。 

二级标题：左起空两字符，宋体四号加粗。段落间距：段前空 0.5 行，段后

空 0 行。 

正文：除图题、表题之外，均采用小四号。 

    2、正文标题：一、二、三 ；（一）（二）（三）；1、2、3；（1）（2）（3）。 

    3、图表：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分章连续编号，如图 1-3、表 2-1。图题和表

题采用中文，居中，五号；图表内容：小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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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字距和行距：全文一律采用无网格、1.5 倍行距。 

    5、页码：第一页从正文标注，直至全文结束。页码位于页面底端，对齐方

式为 “居中”。 

    6、附录：依次编为附录 1，附录 2。附录中的图表公式另行编排序号“附录

1-”。 

    四、案例说明书格式 

题目：“xxxx”案例说明书。其他格式要求同“三、案例格式”。 

 

示范案例 

案例名称：从中交集团的设立看新设合  

并及其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 

专业领域/方向：财务会计 

适用课程：《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选用课程：《高级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编写目的：本案例旨在引导学员进一步关注新设合并实务及其会计处理方法的选

择。根据本案例资料，一方面，学员可以进一步思考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与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判断，新设合并与吸收合并、控股合

并的区别，以及我国企业合并实务中新设合并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

学员可以在重点掌握了权益结合法、购买法及其在企业合并中的选择

应用等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新起点法在新设合并中应用的可能

性和合理性问题，拓宽对企业合并会计的研究思路和领域。 



 

6 

知 识 点：企业合并的方式、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 

关 键 词：新设合并、权益结合法、购买法、新起点法 

中文摘要：2006 年，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和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

合并组成中国交通建设集团（中交集团），随后中交集团又发起设立

了中交股份并将其推动上市。中交集团产生于央企之间的新设合并。

考虑到合并会计理论与实务界对新设合并的合并方式及其会计方法

的选择的关注程度相对薄弱，尚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所以，本案例

在素材选择、题目设计上都侧重于引导学员进一步关注新设合并方式

及其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问题。 

英文摘要：In 2006,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Company (Group) Corporation and 

the China Road and Bridge Corporation (Group) merged to forming the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Group (CCCG), followed by the 

cross-Group has initi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CCC and promote the 

market. CCCG produced in the new merger between the central 

enterpris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merger accou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circles merge mode select new merger accounting methods and 

the degree of concern is relatively weak, there are many issues worth 

studying, therefore, this case is focused on guiding students further 

attention to the new way of merge and its choice of accounting treatment 

in material selections and designing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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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交集团的设立
1
看新设合并及其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 

     2005 年底，原中国港湾集团和中国路桥集团合并重组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中交集团），涉及资产 700 亿左右，被称作是当年资金容量最大的

重组。一年后中交集团整体重组改制并独家发起设立的中交股份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主办挂牌上市交易，成为中国第一家实现境外整体上市的特大型国有交通基建

企业。各路媒体和很多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两家总资产几百亿的央企是如何在一

年时间内完成重组合并并实现彻底的整体上市的？我们这里则把关注的焦点放

在第一个环节：中交集团的设立。 

    一、背景简介 

（一）央企改革的大势所趋 

在国资委颁布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中，

提出到 2010 年要培育出 30-50 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央企成为世界

级的大型企业集团是未来一大趋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时任中国路桥集团的

总裁、党委书记的周纪昌认为，参与合并的原交通部下属的两个企业，“文化相

似，规模相近，管理思路相通，盈利情况也相差不多。上有国家重组大型国企方

针，下有我们合力才能迎接世界竞争挑战的需要，合并势在必然。”2  

（二）新会计规范的出台 

2006年2月，我国颁布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根据企业合并会计准则，

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合并交易（或事项）应分别采取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予以确认、

计量和报告。在此以前及至今日的有关企业合并案例的研究中，人们主要的关注

点是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采用权益结合法还是购买法，合并类型是同一控制下企

业合并还是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合并方式是吸收合并还是控股合并，而鲜有

关注新设合并方式、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及其后果。无论是国际会计界还是国内

企业合并实务，关于新设合并的相关理论与实务，目前尚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

中交集团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新设合并相关问题的案例。 

 
1 本案例的素材及参考资料均来自于可公开获得的资料。 
2见朱雪尘“周纪昌三大龙头股的背后布局”http://www.sina.com.cn 2007 年 08月 02 日 01:18 《英才》。 

http://www.talents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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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例概况 

（一）参与合并企业概况 

原中国港湾集团和原中国路桥集团，是本案例中实现企业合并的两个参与

方。合并前双方有关资料见表 2-1。 

表 2-1                原中港集团和中国路桥集团概况
3
 

 项 目      公司 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 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 

公司前身 中国港湾工程公司 中国路桥工程总公司 

成立时间 1980 年 1979 年 

经营业务 水运建设、路桥建设、重工制造业、外经

外贸业 

工程承包、施工、设计、监理、咨询

以及国际贸易等 

施工资质 具有港口与航道工程、公路工程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和多项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 

具有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

和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 

2004 年总资产 331 亿 近 40 亿 

2004 年营业额 440 亿 近 180 亿 

2004 年新签合同 495 亿  

国内排名 国内企业 500 强的第 60 名，交通百强企

业第 3，全国外经外贸企业营业额排名第

2，04 年中国进出口额最大 500 家企业排

109 位，中国出口额最大 200 家企业排名

第 92 位 

国内企业 500 强的第 100 位 

国际排名 入选 04 年世界最大 200 家国际工程公司

排名榜，自 1992年连续 13年入选美国《工

程新闻记录》杂志评选的最大 225 家国际

工程承包商(ENR)行列，04 年排第 36 位 

ENR 排名第 71 位 

技术力量 拥有以工程员院士为首的各类工程技术

人员、管理人员 17000 人，拥有各类现代

化大型施设备和工程船舶 3800 台(艘) 

 

 

3表 1 的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公司研究。振华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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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上市公司 振华港机（A 股 600320） 路桥建设（A 股 600263） 

     通过表 2-1 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港湾集团和中国路桥集团实施合并，无疑

可以减少同业竞争，实现强强联合。合并后公司凭借已有的绝对市场垄断地位和

多年积累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将会得到新的大股东更多的资金、技术和政策支持。 

2005 年，肩负着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中国港湾集团和中国路桥集团合并组建中

国交通基建领域的水路两栖王牌军的使命，由双方高层人员对等参与的 6 人"合

并筹备小组"成立了。当时他们面临的难点之一就是这一合并如何实现。 

（二）“一杆进洞”的合并方案4 

原中国港湾与中国路桥两家实力地位相当的央企集团，如何实现强强联合，

就重组整合方式而言，面临两个难题： 

难题 1：按照法律规定，设立中交集团，之前就必须注销掉原中国路桥集团

和中国港湾集团。这就无法保留住两个数十亿的品牌价值。解决办法只有一个：

由中交集团成立两家子公司，分别接收原中国路桥集团和中国港湾集团的包括商

标在内的无形资产。也就是说，原中国港湾与中国路桥两家集团的注销和中交集

团的新设同时进行。 

难题 2：要想实现注销和新设同时进行，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在同一天成立母

公司和准备接收参与合并公司的子公司。而按照法律规定，母公司和子公司不能

同一天成立。 

为了避免由于注销两集团而导致巨额的品牌价值流失，筹备组以集团利益最

大化为导向，精心策划并促使国家相关部委认可了一个通过“移花接木”和“暗

渡陈仓”实现合并的方案： 

在 2005 年 12 月 8日，同一天成立了母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

交集团）、子公司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和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并在同一天由中交集团的这两家子公司分别接收"中国路桥"和"中国港湾"

两个品牌。然后，按照事先的计划和人随业务走的原则，把被合并的两家集团下

面的海外事业部的业务、资产以及人员并入中国路桥公司和中国港湾公司。 

中交集团设立了。 

 

4 见朱雪尘“周纪昌三大龙头股的背后布局”http://www.sina.com.cn 2007 年 08 月 02 日 01:18 《英

才》。 

http://www.talentsmag.com/
http://www.talentsma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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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并及上市进程描述 

    从 2005年 12月 8日开始，至 2006年 12 月为止，原中国港湾集团和原中国

路桥集团合并组成中交集团，中交集团又发起设立中交股份并推动上市。有关合

并及上市进程见表 2-25。 

表 2-2                       合并及上市过程  

时间 合并及上市事项 信息披露 

12/08/2005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2005）703 号《关于中国港湾建设（集

团）总公司与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重组的通知》，中国

交通建设集团（中交集团）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成

立，同时注销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和中国路桥（集

团）总公司的法人资格。中交集团是经批准新设合并而成的

国有独资公司，总资产近 730亿，法定代表人为周纪昌。 

2006年 3月 3日公布的《上

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2006年 3月 3日公布的《路

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收购报告书》。 

1/17/2006 根据国资委下发的《关于上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等6家上市公司国有股持股单位变更及国有股转让有

关问题的批复》，中交集团继承原中港集团持有的上海振华

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26%的股份，同时,振华

港机境外法人股(占总股本的 19.07%)因继承关系由中交集

团实际控制。中交集团成为振华港机的控股股东。 

2006年 3月 29日公布的上

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度报告

“四、股东变动及股东情

况”部分。 

1/19/2006  中交集团签署《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

书》，中交集团继承原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及其全资子

公司持有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73.77%的股份，成

为其股份的实际控制人。 

2006 年 4 月公布的路桥国

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度报告“十、重大事项”

部分 

10/08/2006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交股份）成立。该公司

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整体重组改

制并独家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交集团将其所持振华

港机和路桥建设全部股权投入中交股份。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 2006 年度报告“公司信

息”及“财务资料附注”部

分 

 

5 表 2 资料分别来源于 2006 年 3 月 3 日《上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2006

年 3 月 3 日公布的《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度报告，上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度报告以及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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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2006  
中交股份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办挂牌上市交易，成为中国第

一家实现境外整体上市的特大型国有交通基建企业，股票代

码为 HK1800。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 2006 年度报告“公司信

息”部分 

 

2006年10月10日，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转来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批复文件。根据文件精神，中

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将持有公司股份26007.1064

万股，占总股本的63.72%(包括24919.3887万股限售股份及1087.7177万股无限售

流通A股)。 

根据振华港机2006年10月11日公告，中交集团将所持振华港机的股权投入拟

设立的中交股份，重组完成之后，中交股份直接持有公司74562.6 万股限售流通

A 股以及通过获得原中交集团所持有的子公司香港振华工程有限公司和澳门振

华海湾工程公司的股权而间接持有公司58766.4 万股的将转为流通B 股的境外

法人股，合计控制公司股权133329 万股，控制比例达到公司总股本的43.26%，

成为其实质上的控股股东。 

（四）合并后控制关系描述 

合并前、后各有关企业的关系整理如图 2-1，合并后控股比例情况如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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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合并后产权及控制关系图 

（截至 2006年 12月 31日） 

 

图 2-2      合并后控股比例图 

三、参考资料 

本案例的关注重点在中交集团的设立上，与此相关的参考资料除了前面案例

正文中提供的背景资料以外，还包括有关企业会计准则、有关公司法等法规以及

相关行业资料。本案例的资料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原中港集团和原路桥集团合并

日的会计数据无法获得。 

如果需要进行中交股份的扩展研究，可资参考的其他有关主要资料目录可见

表 3-1。 

表 3-1                   其他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资料序号 资料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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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上海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2006 年 3 月 3 日） 

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2006 年 1 月 19 日） 

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2006 年 10 月 18 日） 

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5 年年度报告 

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年度报告 

路桥集团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中交股份 2006 年合并报表 

中交股份 2007 年中期报告 

四、讨论题目 

从中交集团的设立，到中交股份的上市，中交集团及中交股份带给人们太多

的启示，引发人们太多的思考。本案例的侧重点仅在于：结合中交集团的设立，

重点思考如下问题： 

1．如何判断并评价本案例的合并方式？ 

2．“一杆进洞”的合并方案带来哪些思考？ 

3．如何确定本案例实际采用的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 

4．本案例是否可以采用新起点法进行会计处理？为什么？  

 

“从中交集团的设立看新设合并及其会计

处理方法的选择”案例说明书 

一、本案例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本案例要实现的教学目标在于：引导学员进一步关注新设合并实务及其会计

处理方法的选择。即：一方面，学员可以在进一步思考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与非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区别，新设合并与吸收合并、控股合并的区别的基础上，

关注我国企业合并实务中新设合并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学员可以在重点掌握

了权益结合法、购买法及其在企业合并中的选择应用等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关

注新起点法在新设合并中应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问题，拓宽对企业合并会计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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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思路。 

二、案例讨论的准备工作 

为了有效实现本案例目标，学员应该具备下列相关知识背景： 

1、理论背景 

企业合并的分类与企业合并方式的界定；购买法、权益结合法的基本内容及

其财务影响比较；会计环境与会计政策选择；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思路；

新起点法的基本问题。 

2、行业背景 

中国港湾集团和中国路桥集团合并组建的中国交通基建领域的水路两栖王

牌军——中交集团，主业是交通基建。中交集团是第一家以新设合并方式完成央

企重组的国有企业；第一家涉及资产最多的国企整合。中交集团整体改制发起成

立的中交股份是中国第一家完成整体上市的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建

设及设计企业；中国领先的公路、桥梁建设及设计企业；中国最大、世界第三的

疏浚企业；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起重机制造商；2008年 7月,中交股份成功入选世

界 500强,名列 426 位。 

3、制度背景 

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企业合并及其会计处理方法的现行规范；公司法等有关法

规对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 

三、案例分析要点 

1、需要学员识别的关键问题 

本案例需要学员识别的主要知识点包括：企业合并的方式、企业合并会计处

理方法及其选择、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的研究现状及动态。  

2、解决问题的可供选择方案及其评价  

（1）关于合并方式的判断 

根据企业合并后主体的法律地位，企业合并分为吸收合并、新设合并、控股

合并三种方式。应依据这三种合并方式的特点对本案例进行判断。 

（2）关于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 

根据现行会计规范，无论企业合并是吸收合并、新设合并还是控股合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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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主要有两种：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的基本上是权

益结合法，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的是购买法。关于本案例会计方法的选

择，如果依据现行会计规范，显然也就有这两种选择。 

本案例还想提醒学员的问题是：如果有可能，此类合并实务是否可以有第三

个选择？也就是说，从企业合并会计的研究角度来看，新起点法应该引起进一步

的关注。 

新起点法（fresh-start method）所依据的观点是，参与合并主体的一方没有

获得其他参与合并主体控制权的企业合并导致出现了新的主体，各参与合并主体

的资产、负债，应当由新主体以公允价值重新列报（IASB，2004）。从基本概念

来看，新起点法认为企业合并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因此要求以合并日的现行价

值重估参与合并主体的所有资产6。而从新起点法与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的比较

分析中，更容易发现新起点法的独特之处。 

新起点法认为企业合并创造了一个新的主体，因此要求以合并日的现行价值

重估参与合并主体的所有资产。这就相当于对合并双方都采用了购买法。所以，

可以说新起点法实际上是购买法的延伸。但新起点法毕竟不同于购买法，第一，

两者适用于不同性质的企业合并；第二，两者对参与合并各方是否都应用公允价

值的要求不同；第三，购买法对企业合并交易的处理中如果涉及到股东权益的确

认，那是因为合并对价中涉及到权益形式，而新起点法需要在合并日将股东权益

也按参与合并各方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入账。 

新起点法下，参与合并主体的一方没有获得其他参与合并主体控制权的企

业合并即“平等兼并”体现了“权益的结合”，这一点似乎使得新起点法和权益结

合法天然地有了相通之处；另一方面，新起点法采用公允价值重估参与合并

各方的资产、负债，权益结合法按账面价值报告合并日参与合并各方的资产、

负债，这又使新起点法与权益结合法似乎大相径庭。实际上，新起点法与权

益结合法对“平等兼并” 在会计处理上有所区别，其直接原因是两者对“平等

兼并”的经济实质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权益结合的结果是：新主体由参与合

并双方的股东共同控制，任何一方不能要求另一方听命于自己；权益结合法

的应用前提是企业合并没有经济实质的变化，合并双方股东继续对合并后实

体分享利益和分担风险（所以应该按账面价值合并）。 “权益结合”后的新主体

是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开始走向未来。新起点法契合了这种对合并后主体的

 
6 IASB 的成员之一 Whittington 教授认为，在该法以最纯粹的形式应用时，需要重估的资产还包括商誉。

见 IFRS No.3 的“结论基础”第 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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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和企业合并初衷对未来的憧憬。相比之下，作为企业合并会计处理

方法的权益结合法，以企业合并没有经济实质的变化只是股权在形式上的联

合为依据，实际上顾及了“权益结合”的形式，未能真正体现“权益结合”的实质

和合并后主体的“新起点”。新起点法与权益结合法对于“平等兼并”的不同处

理方式，更加证实了权益结合法“合并后主体的资产和负债采用账面价值而

不是公允价值确认，合并后主体财务报表的使用者无法合理估计在合并之后

合并主体中产生的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性质、时间和程度”的局限性。所以，

新起点法如果应用于特定的适当的场合，某种程度上可以避免利用企业合并人

为操纵财务信息的可能。建议采用新起点法的 IASB 成员 Whittington 教授就认

为，“平等兼并”的特征可能类似于购买业务所作的一项投资，这可能会延伸业

务，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购买方现有的活动；另一方面，“平等兼并”导致了现

有活动行为的根本改变。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不太容易归入某类

的企业合并。如果允许将权益结合法作为备选方法（如 IAS No.22），那么，采

用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的结果之间的根本差异导致在兼并/购买的界限之间进

行会计套利成为可能时，新起点法将减少这种套利的动机7。 

新起点法与购买法和权益结合法都不同的是，要对参与合并各的有关资产

和负债进行重估价。这自然就提出两个关注重点：估价过程、估价后果。 

对企业合并交易（或事项）的确认与计量，采用权益结合法还是购买法，

抑或是采用新起点法，取决于特定会计方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对新起点法的

选择，与对购买法还是权益结合法的选择一样，其逻辑基础应当是对企业合并的

性质界定以及由此决定的企业合并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另外，要考虑的就是合

并后主体的法律形式对会计方法的选择。 

3、推荐解决问题的方案 

（1）关于本案例合并方式的判断  

如果从合并类型来分析，据现有资料判断，中交集团的成立更多的是政府推

动的结果，并不具备明显的“交易”性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属于同一控

制下的企业合并。如果从中交集团产生于原港湾集团和原路桥集团两个集团的角

度来看，又不完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界定。本案例希

望学员进一步思考：如何将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企业合并类型的划分标准尤其是同

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界定标准应用于我国的会计实务，正确判断企业合并类型？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合并方式的判断。中交集团的成立是否属于“新设合并”？  

 
7见 IFRS No.3 的“结论基础”第 5 段。 



 

17 

《公司法》规定公司合并可以采取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吸收合并一般用于

强弱悬殊的公司之间，强者并购弱者，一般比较好处理并购中的问题。而新设合

并一般用于实力地位相当的公司，原中国港湾集团和原中国路桥集团同属于交通

部的管辖，实力相近，地位相当，为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合并，避免大规模的现

金流出，新设合并是更好的选择。国资委（2005）703号《关于中国港湾建设（集

团）总公司与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重组的通知》中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律，原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和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的债权、

债务均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继，其全资及控股子企业（公司）成建制

划转至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所形成的股权、所有者权益等由中

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交集团属于新设合并。 

但是，更需注意的是，这一起合并事项出于保住“数十亿品牌价值”的需要

而设计的 “移花接木”和“暗渡陈仓”，使得最终实现的整合又参杂了吸收合

并的元素。换句话说，如果说这是一项新设合并，那也只能是一个“非典型”性

的新设合并。 

（2） “一杆进洞”合并方案引发的关注重点 

这个“一杆进洞”的合并方案，可以引发人们的各种思考。而针对这一非典

型意义上的新设合并，建议学员重点思考以下几点： 

第一，这一方案与现行法规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避免品牌价值流失

的需求，如何评价这种需求的合理性？ 

第二，转型经济条件下企业合并实务对法规建设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第三，如果说这一方案实施的合并属于“非典型”新设合并。那么，如果

采用新起点法，是否能够既避免与法规冲突又避免品牌价值流失问题？ 

（3）关于本案例实际采用的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的确定 

从企业合并会计体系来看，处理企业合并的会计方法主要有购买法和权益

结合法，新起点法尚未得到普遍应用。2004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

计准则理事会分别颁布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41号（SFAS141）和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第3号（IFRS3），宣布取消权益结合法，只保留购买法。我国2006新企业会

计准则规定：企业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同一

控制下企业合并采用的基本上是权益结合法，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采用的就是

购买法。FASB和IASB目前正在致力于新起点法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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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集团的设立采用的是什么会计处理方法呢？由于原港湾集团和原路桥

集团都是国有非上市公司，相关数据较难获得，也并没有公开披露采取的合并会

计方法。鉴于以上原因，我们对其采取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了理论上的推断，认

为采用的不可能是购买法。原因有： 

    第一，此项合并不具有明确的购买方。原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和原

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都是原交通部下属企业，文化相似，规模相近，盈利情

况也差不多，在合并中无法辨明哪一个是购买方，哪一个是被购买方，而且合并

后中交集团实际上是分担着合并后主体的风险和利益，因此不应当采用购买法。 

第二，此项合并不具备“交易”性质。中交集团的成立更多的是政府推动的

结果。2005 年，正值我国央企改革的兴起之年，在国资委的大力推动下，中交

集团合并筹备小组悄然成立。当时只有 6名成员，而这 6名人员均来自双方的高

层人员，并没有专业评估机构的人员参加。他们肩负的任务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

成对中国港湾和中国路桥的合并重组。合并后的中交集团是国有独资企业，隶属

于国资委。可以说中交集团的成立更多的是国家重组大型国有企业方针下的一个

政府推动的结果，仅参杂着一部分的市场因素，并非市场因素为主导。而且，国

资委有关通知中表明的资产债务承继关系保证了权益结合法的使用。国资委

（2005）703号《关于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与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

重组的通知》中提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原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

公司和中国路桥（集团）总公司的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承

继，其全资及控股子企业（公司）成建制划转至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对

外投资所形成的股权、所有者权益等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可以

看出，由于中交集团与原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原中国路桥（集团）总

公司在资产债务方面是一个承继关系，体现着国资委强制划转的色彩。这种情况

下，合并后主体按参与原账面价值确认合并取得的资产、负债，是比较合理的选

择。 

既然不是购买法，此项合并采用的是权益结合法就应该是合理的推断。实际

上，在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我国，权益结合法在特定情况下是必要的。 

（4）关于新起点法对于本案例的适用性 

新起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企业合并形成的主体视为一个新的持续经营起点

上的主体，因此合并进来的每一主体的资产和负债，均应在合并形成的新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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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里按这些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加以确认。相对于吸收合并和控股合并而

言，新设合并更适合于采用新起点法。     

那么本案例是否又具有采用新起点法的可能呢？ 

从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体系来看，并未有新起点法的规范。如果将中交集团的

成立视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应该采用相当于权益结合法的企业合并处理方

法；如果抛开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这一前提，假设本合并属于一项市场行为，二

者并非属于同一控制，或未获准使用权益结合法，那么就只能采用购买法。 

本案例可否采用新起点法？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有一个假定条件：企

业会计准则允许选择采用新起点法。然后，在此基础上，至少还需要思考以下几

个问题： 

第一，新设合并对于合并主体而言，与吸收合并和控股合并相比，其本质特

征如何？ 

第二，新设合并方式是否更适合采用新起点法？  

第三，如果新设合并适合采用新起点法，是否还有必要区分同一控制下企业

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类型？ 

第四，新起点法与购买法、权益结合法相比，具有哪些特征？ 

第五，如果采用新起点法，是否可以避免品牌价值流失问题？这时，如何设

计中交集团的新设合并方案？  

这正是希望学员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四、教学组织方式 

1、问题清单及提问顺序、资料发放顺序 

本案例讨论题目依次为： 

（1）如何判断本案例的合并类型？ 

（2）如何判断本案例的合并方式？ 

（3）如果说本案例属于新设合并，这种新设合并与一般意义上的新设合并

相比，具有什么特殊性？ 

（4） “一杆进洞”的合并方案带来哪些思考？ 

（5）如何确定本案例实际采用的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 

（6）如何评价本案例实际采用的企业合并会计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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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案例是否可以采用新起点法进行会计处理？为什么？ 

（8）你如何理解新起点法的理论合理性和实务可行性？ 

本案例的参考资料及其索引，在讲授有关知识点之后一次性布置给学员。 

2、课时分配 

（1）课后自行阅读资料：约 3小时； 

（2）小组讨论并提交分析报告提纲：约 3小时； 

（3）课堂小组代表发言、进一步讨论：约 3小时； 

（4）课堂讨论总结：约 0.5小时。 

3、讨论方式 

本案例可以采用小组式进行讨论。 

4、课堂讨论总结 

课堂讨论总结的关键是：归纳发言者的主要观点；重申其重点及亮点；提醒

大家对焦点问题或有争议观点进行进一步思考；建议大家对案例素材进行扩展研

究和深入分析。 


